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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的佛教慈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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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作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太虚顺应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在庙产兴学事

件和日本、锡兰等国佛教界开展慈善事业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倡导佛教慈善事业。在理论层面，太

虚认为佛教开展慈善事业的佛法基础是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因果报应论，并回答了佛教徒慈善活动

时面临的戒律问题。在实践层面，太虚注重制度的设计，以具体的实践规划落实佛教慈善事业。
刘聪，哲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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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便与慈善结

下不解之缘，在济贫赈灾、治病救人等方面做出

了贡献。辛亥革命以后，以太虚为代表的中国佛

教界逐渐认识到，振兴佛教必须返本开新，在继

承和发扬佛陀济世救民创教本怀的基础上，积极

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弘扬佛教的慈

善救济传统。

一、太虚提倡佛教慈善事业的原因

作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太虚积

极倡导将佛教解脱思想和慈善事业相结合，使出

世的佛教转化为入世的佛教，进而实现振兴佛教

的目的。太虚之所以将慈善事业视为近代佛教转

型的重要内容，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首先，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太虚提倡佛教

慈善事业的时代背景。就理论归宿而言，佛法讲

求智慧解脱，大乘佛教更强调普度众生，因此佛

教不应有国界之见，佛教慈善事业也当利益全世

界。但就现实而言，近代欧美列强恃强凌弱，掠

夺各国，中国更是列强侵夺的主要对象。近代中

国贫弱危困，民生艰苦，所以佛教界虽悟万法皆

空，尤当供养国家，利济社会，投身于国内慈善

救济事业。① 基 于 此，太 虚 指 出 中 国 佛 教 徒 本 着

爱国之心，利益中国百姓，巩固国家机体，与佛

法并不相悖，这 是 因 为： “佛 法 施 行 一 切 国 土，

贵适乎时而当乎机，随顺差别必观因缘。”②

其次，民国时期的庙产兴学事件是太虚提倡

佛教慈善事业的直接原因。民国以来，由于一些

人对佛教缺乏了解，许多人觊觎庙产，藉兴学之

名，行吞并寺产之实，造成寺庙财产被损毁、侵

占风潮。１９２９年，民 国 内 政 部 部 长 薛 笃 弼 颁 布

了侵夺庙产的 “寺庙管理条令”二十一条，立法

院又颁布了 《寺庙监 督 条 例》，责 令 寺 庙 兴 办 社

会慈善事业。此后，一些人以兴办教学慈善事业

为名，侵夺寺庙财产。对这一 现 象，太 虚 指 出：
“凡佛教范围内之财产、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统

一机关之佛教总会公有而保护之，以兴办教育、

慈善、布教等事业；除佛教统一机关之外，无论

何项机关，或团体、或私人，均不能侵占而干涉

之。”③ 经过这一事件，太虚认识到出现庙产兴学

事件的根源在于社会与佛教的隔膜，“佛教和社

会隔膜，往往引起社会的反感。思弥补其反感的

方法，莫若以感情感化之也……若组织 孤 老 院，

乞丐收容所，贫民教养所以救济之，则社会对于

佛教 的 反 感，必 可 以 此 而 消 灭 于 无 形 中 也”④。

与其被动地卷入庙产兴学事件，不如佛教界主动

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在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的同

时，还可促进佛教的发展和转型。

再次，日本、锡兰等国佛教界开展慈善事业

的成果也是太虚提倡佛教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

１９２５年，太虚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东亚佛教大会，

遍观全日本佛教慈善教育公益事业⑤。此次日本



之行使 太 虚 看 到 佛 教 慈 善 事 业 的 前 途。抗 战 期

间，太虚率佛教访问团访问缅甸、锡兰、印度等

国，看到这些国家佛教慈善事业的巨大影响力。

归国以后，他指出：“整个的都搬到中国来的适

宜的制度是没有的；有些部分足堪我们采取者，

实在不少。尤其是锡兰佛教徒实行大乘行，办理

社会、慈善、教 育 事 业 的 精 神，更 值 得 我 们 效

法。说到大乘和小乘，中国佛教徒向来高谈大乘

道理，而实际的行为大都是小乘行；锡兰虽只谈

小乘理，而所做所为的却是大乘行。佛教办的医

院等等慈善机关姑且勿论，就是全国的学校，几

乎都是佛教办的，僧人自充教员，全国人民受的

都是佛教的教育，社会一般人士对于佛教的认识

与信仰非常深固，僧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所以

锡兰佛教的基础非常的稳定。以后我们中国的佛

教，不应专在理论上空谈大乘，应该要效法于锡

兰佛教，实 地 的 去 实 践 大 乘 的 行 愿。”⑥ 在 他 看

来，慈善事业不仅是中国佛教落后于日本、锡兰

等国之处，更是大乘和小乘的分野，中国佛教一

向提倡大乘行愿，但在实践大乘行愿上却不及锡

兰等国。

在民国佛教界中，太虚提倡佛教兴办慈善事

业有教内和教外的双重原因。就教外而言，近代

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民国佛教界面对的宏观社会背

景，佛教开 展 慈 善 事 业 是 顺 应 社 会 历 史 需 要 之

举。就教内原因而言，庙产兴学事件后，太虚积

极提倡庙产改革，而佛教慈善事业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 仅 如 此，太 虚 考 察 日 本、锡 兰 以

后，认识到 慈 善 事 业 是 近 代 佛 教 发 展 的 基 本 趋

势。

二、佛教办慈善的佛法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大量存

在，人们或从宗教信仰出发，希望通过做慈善功

德而生 天 堂，或 以 慈 悲 恻 隐 的 心 肠 来 做 慈 济 事

业。对于这些慈善事业，太虚认为：“若不能信

佛学佛回向菩提，亦祇是有限的功德，或转世来

做一个好人而生富贵家中，或也能成仙生天。若

由佛法看来，都是有限量而不究竟的。若明了佛

法而去做善业，即将有限的福德成为无量的功德

了。”⑦ 同样是开展慈善事业，佛教因其独特的信

仰根基，使得佛教慈善事业与一般的慈善事业有

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太虚注重从佛教的基本立场

出发，阐释佛教办慈善的佛法基础。

第一，慈悲精神是佛教的根本宗旨，兴办慈

善事业是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落实。《大智度论》

中有 “大慈与一切众 生 乐，大 悲 拔 一 切 众 生 苦”

之说。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 “大慈”，使

一切生命体脱离痛苦，称为 “大悲”。当 然，佛

教所说的 “拔苦与乐”，并 非 指 人 们 在 获 得 衣 食

住行等物质满足之后获得的快乐，而是指使众生

脱离贪爱和无明造成的种种烦恼。佛教的慈悲精

神是从事慈善事业的重要理论来源。在佛教理论

中，“拔苦与乐”的慈悲之举实际上是一种菩萨

行的作为。只有具有菩萨精神的信徒才要求自己

自觉地为别人承担痛苦，给别人以快乐。在佛教

看来，在慈悲心的基础上，还要发起勇 猛 之 心，

不推托、不怯懦，进而发起菩提心，即为了圆满

地帮助众生，自己要修行成就佛的菩提果位。为

具体 说 明 菩 提 心 和 大 慈 悲 的 关 系，太 虚 指 出：

“菩提 心 为 因，大 慈 悲 为 根 本。”真 正 发 了 菩 提

心，佛教即称之为菩萨。菩萨不只是发 心 而 已，

还要付诸行动，修广大的菩萨行。

在佛教开展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上，太虚依

照佛教的传统，以佛教 “拔苦与乐”的慈悲精神

作为佛 教 徒 从 事 慈 善 活 动 的 依 据。太 虚 首 先 指

出，佛教之本性在于慈悲。佛陀说法的动机就是

慈悲。佛陀是一位大慈悲者，见到众生的苦恼等

于自己的苦恼，佛陀在慈悲心的驱使下，使众生

们同离苦恼、同得快乐，也就是使众生离开这黑

暗的世界，而进入光明大道，这完全是以慈悲为

出发点。其次，佛教的慈悲心要求我们做任何具

体事情 都 要 从 这 慈 悲 心 出 发。要 解 除 民 众 的 痛

苦，这就 从 悲 心 中 流 露 出 来 的；要 使 民 众 得 快

乐、得人生的真幸福，必须从慈心中流 露 出 来，

以民众 的 痛 苦 为 痛 苦，民 众 的 幸 福 为 幸 福。再

次，佛教的慈悲心可以在整顿教团、研 究 教 理、

方便布教和慈善事业中具体显现出来。对于其中

的慈善事业，太虚说：“佛教内部真能整顿使成

有组织、有训练的团体，同时又有深刻教理上的

研究，又有深入浅出的向民间布教，应再进一步

表现佛教的慈悲力和智慧力，以救济社会中的老

幼贫病无告的弱者，此如慈儿院、养老院、平民

医院等之设立。”⑧ 可见，太虚所说的佛教慈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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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既立足于佛教一贯主张的慈悲精神，又不完

全依止于此，而是将慈善事业纳入近代佛教革新

的大事业中，在革新佛教的基础上，推行佛教慈

善事业。

在佛教理论中，布施是成佛最基础的修行方

法，在众 生 成 佛 的 六 种 途 径 “六 度”中 位 置 最

前，也居菩萨教化众生、调伏众生心性，使其心

向智慧的 “四摄”之首。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

社会现实下，布施成为佛教徒拯救百姓疾苦的重

要途径。对此，太虚说： “今夫幼而待教者，老

而待养者，病而待医者，饥而待食者，寒而待衣

者，茫茫苦海中正不知其凡几也！吾教固能以慈

善为怀，济 人 救 世，社 会 将 欢 迎 之、信 仰 之 不

暇，又何凌侮诋诬之有乎？维持佛教，不可无实

行博爱之筹备。”⑨ 维系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重要

途径就是以慈善为怀，布施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太虚虽然依止于慈善和菩萨

行，提倡佛教徒积极从事各种慈善事业，但他同

时指出，佛教的慈善事业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的

慈善活动，而必须将慈悲与智慧结合起来，以佛

陀觉悟的人生真理指导慈善活动。民国以来，一

些佛教徒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借鉴了天主教和基

督教的做法，兴办了一些孤儿院，以求扩大佛教

的影响。对 于 这 种 做 法，太 虚 持 批 评 态 度。他

说：“今创办佛教孤儿院诸人，稍有欲藉之以保

存或扩充佛教之势力，及欣羡他教之由此暄赫流

俗，意将追步其后而与之竞争，甚且逐逐于聋瞽

其心 者 之 毁、誉、称、讥、盛、衰、荣、辱 之

念，不能暂释乎胸次；则佛教本自慈悲，适以孤

儿院乃贪、嗔、痴之矣！其为求一己之名闻，或

冀所住寺庵赖以安利者，更无论已。盖佛教之真

慈悲，须以真智慧为正因，先净尽我爱 之 根 株，

空诸所有，后不可思议之真界，观诸如 幻 众 生，

本具无边福智，徒以迷惑颠倒执着缠缚，自为障

碍，不获现证，于是兴慈与乐，运悲拔苦，济物

利人，不由分别，是为清净之善。”⑩ 那种希冀通

过兴办孤儿院的慈善活动，以保存或扩充佛教之

势力的做法，在太虚看来已经陷入贪、嗔、痴之

念。佛教的慈善活动，须以真智慧为正因，去除

我爱之根，空诸所有，方可利益众生。

第二，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理论是太虚提倡佛

教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因果业报是佛法的重要

内容。因 果 业 报，依 佛 陀 所 说 是 身、口、意 三

业，起乎自心而自造，谓之业因；由业因而造成

事实之结果，谓之果报。业因 轮 流，果 报 循 环，

相续不断。天地万物与一切人事的变化，都是人

类及一切有情众生各所自造和共造而成的结果。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

与佛教的因果业报相似的说法。例如 《尚书·商

书·伊训》中有 “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坤·文言》中有 “积

善之家，必 有 余 庆；积 不 善 之 家，必 有 余 殃”。

道教中也有 “积善得善，积恶得恶”的善恶报应

思想。佛教的因果业报说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

固有的善恶报应思想相结合，在中国社会中产生

了广泛 的 影 响，特 别 是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道 德 约 束

力。

太虚在论证近代佛教从事慈善事业的必然趋

势时，有意识地利用了中国佛教中重视因果业报

的传统，甚至扩充开来，将其作为解决近代中国

乃至世界 问 题 的 重 要 方 法。在 太 虚 看 来，２０世

纪世界各国的战争，与中国的天灾人祸，内忧外

患，皆是由因果业报酝酿逼迫而来，迷 而 不 醒，

昏而不觉，遂渐演变为共同业力感召的恶果。具

体到慈善事 业，太 虚 认 为： “慈 善 事 业 之 提 倡，

公益善举之兴办，一切事务当出于正义而合乎真

理，如此则各人各造善业而各得善果，同造善业

而同感善果。”瑏瑡 进一步推广开来，如果人们欲得

将来的佳果，当先起现时的佳因，如诸 恶 莫 作，

众善奉行，不宜损人而利己，则可致世界大同的

成功。归根结底，所谓佛的教法，就是要彻底觉

悟宇宙万物的真相，能自觉觉人者，即为佛；所

以信佛 法 即 信 因 果 业 报 之 理，即 以 佛 为 无 上 导

师。

第三，太虚详细回答了佛教徒进行慈善活动

所必须遵循的戒律。在现有的研究中，已有学者

关注到缘起论、慈悲精神、业报轮回说等对佛教

慈善事业的理论支撑作用瑏瑢。事实上，太虚在论

证佛教办慈善的佛法基础时，不仅从上述角度分

析佛教从事慈善事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还

注重解决佛教从事慈善事业的戒律问题。

十善是指佛教徒的十种善业，也称十戒。太

虚认为，佛教的十善中内在地包含救济百姓的慈

善事业。他指出，十戒又有四种助成之者，即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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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德、精勤德、安忍德、精进德。其中的忍辱德

又有以下德行：一是修救护行，包括救 放 生 命、

弭息兵灾、除暴安良、成仁取义等行为。二是修

利乐行，包括保 幼、养 老、恤 贫、济 苦 等 行 为。

三是修 礼 义 行，包 括 改 良 风 俗、整 齐 文 化 等瑏瑣。

由此可见，在太虚看来，佛教徒遵行十戒，不仅

需要外 在 的 规 范 和 内 在 的 发 心，更 需 要 救 放 生

命、弭息兵灾、保幼养老、恤贫济苦等慈善行为

的辅助。

由于佛教戒律有大乘戒和小乘戒之分，而中

国佛教推崇大乘菩萨戒，因此太虚着重从大乘菩

萨戒的角度说明佛教慈善事业的戒律依据。无论

是印度佛教，抑或是汉传佛教之菩萨戒都较少关

注佛教徒从事慈善事业的戒律问题。随着时代的

发展，佛教 徒 参 与 慈 善 事 业 已 经 为 不 可 避 免 之

事，因此迫切需要解决相关戒律问题。为此，太

虚首先指出中国佛教修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前僧

人的修行法，或出自于禅宗，或出自于净土，皆

不圆满。在修行问题上，僧人应修菩萨行。至于

礼拜、念诵只是修行法中之万一，若仅仅依此戒

发菩提心去行六度、四摄，是不全面的。由于中

国佛教以往的修行，大都注重礼拜、念诵，认为

只有空心静坐为修行，而对于现身社会去做一切

利他事业被视为非本分之举，由此将中国佛教弄

得死气沉沉，怪象重重。其次，太虚认为，戒律

也要与时俱进，菩萨戒要回答僧人从事慈善的问

题。菩萨之修行六度，以不离有情界之实际，做

一切利生事业为正修行，故非学此戒去修菩萨行

不可。此戒为现今在家出家之佛徒需要，以在现

今国家 社 会 环 境 中，尤 非 昌 明 此 大 乘 菩 萨 法 不

可。因此，佛教徒努力做有益于社会之事，方能

显出 佛 法 精 神，方 能 为 建 立 国 民 道 德 之 基 本。

“菩萨戒乃深切现今七众佛徒实际上办事之应用

者，如出家僧办佛学院及公益慈善等，皆时势上

应办之事。换言之、凡与众人相关而有益社会之

事，今后皆应去办，非复闭门修行可尽其责。”瑏瑤

最后，太虚为避免僧人以从事慈善事业为借口而

违背戒律的问题，进一步说明僧人在从事慈善事

业时，并不能以此为借口违反戒律，依旧需要受

学菩萨戒法，方有办事行轨，否则破坏佛法，违

背教规而不知。在太虚设计的佛教僧制中，有具

体规定参学毕业受比丘菩萨戒后，方可办慈善事

业，办 理 仁 婴 苑、慈 儿 苑、施 医 苑 等 具 体 事

务瑏瑥。

众所周知，释迦牟尼因深感人生的无穷苦难

和生生轮回的无尽痛苦，通过勤勉的思考和精神

实践，为人们指出了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解

脱的途径和修行方法。但明清以后的佛教末流形

成了一种极端的厌世心理和神道设教的陋习，超

亡送死成为佛门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活动。为对治

这一弊端，太虚提倡佛教通过兴办社会慈善事业

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太虚的佛教慈善观中，

他注重从慈悲精神、业报轮回、大乘戒律等佛教

基本理论出发，阐明佛教从事慈善事业即是契机

之举，又是契理之行。

三、太虚对慈善事业的实践设计

太虚不仅论证了佛教从事慈善事业的佛法基

础，而且注重设计一整套的制度，将佛教慈善事

业落实到实践层面。

第一，太虚在区分僧人和在家信徒不同社会

角色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了出家僧人和在家信徒

分别从事的具体慈善事业。在 《佛寺管理条例之

建议》，他 指 出，佛 寺 除 研 究 修 习 宣 传 佛 学 外，

还可以举办下列社会公益活动：一、救济院，残

废所，孤儿院，养老所，育婴所，拯灾所，动物

保护 所。二、贫 民 医 院。三、贫 民 工 厂。瑏瑦 对 于

在家信徒，太虚认为可以用佛教正信会将他们组

织起来，并 组 成 佛 教 救 世 慈 济 团，推 广 慈 善 事

业。相对于僧人，太虚认为在家信徒可以从事的

慈善公益活动要宽泛得多。一、救灾，包括救拯

焚溺、消防水火、赈济饥荒、救治兵伤。二、济

贫，包括传习工 艺、开 垦 荒 地、赡 养 老 耄。三、

扶困，包括保恤贞节、矜全残废。四、利便，包

括修造桥路、义治舟渡。瑏瑧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僧人主要是依托寺院从事慈善事业，开办各种形

式的救济所、抚养所、医院等慈善事业。而在家

信徒从事的慈善事业较为复杂，既可参与各种形

式的救济所、抚养所、医院等，更要积极走入社

会，从事技术推广、经济活动、救灾活动。

第二，佛僧制改革中的慈善事业。太虚佛教

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的教制、教理、教产三大

改革，它们虽然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

挫折，但其中包含着太虚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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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首先，太虚认为，并非所有的出家僧人都参

加慈善事业，只有特定的职僧才是佛教慈善事业

的具体实施者。在僧制改革中，太虚将僧众分为

三类：学僧、职僧和德僧。 “职僧”是佛教从事

各种事业的核心力量，佛教慈善事业也是由这些

人具体主持。太虚认为，按年考试青年壮年有志

有学之出家三年以上僧众，授予各级职僧及各种

职僧事业之类别，使他们主办慈幼院、赈 灾 局、

施医院、济贫等慈善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大约

需要１５００余 人。第 二 类 是 淘 汰 出 僧 团 的 僧 人。

太虚指出，为提高佛教僧团的素质，应将全国现

有僧众调查登记后，淘汰出部分不合格的僧众。

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不应该属于僧团范围，但这

些人可以让他们参与佛教慈善事业。

其次，太虚对出家僧人主要从事的三种慈善

事业仁婴院、慈儿院、医病院有详细的规划。每

个仁婴院平均约收有从１岁至６岁之男女婴孩共

４０人，照幼儿园章程，抚养而教育之。７岁以上

者如慈儿 院，分 两 级 教 育 之，从７岁 至１０岁，

男女兼收，每院约６００人，为初等小学级，以初

等小学之 法 程，分 各 学 期 教 之，注 重 文 字、算

数，以诱开其知识；从１１岁至１４岁为二等小学

级，只收男童，每院约４００人，亦分各学期教育

之，注重 道 德、实 利，以 造 成 其 人 格。１５岁 以

后，若自愿求入僧伽者，资格符合，由所择得度

和尚领入行教院，其余则为介绍各种农工商业。

若有资质聪颖、志趣高尚，更愿入各种中等高等

学校者，当令具志愿书，亦可介绍令得入学，并

供给以学费６年，使之成为国家适用人才。仁婴

院和慈儿院中儿童，均需每日晓暮在佛室中行三

皈礼，星期日则弦歌祈祷。医 病 院，仿 医 院 造，

除医治疾病外，需置一方丈室，供维摩诘居士示

疾像，院长日为病人说法。

再次，太虚对佛教慈善事业的经费也有详细

的说明。按照太虚的规划，佛教慈善事业的经费

主要有以下来源：一是收回少数住持所霸占为私

产的僧产，其中的部分作为利济社会慈善事业等

之费用。二是 全 国 僧 尼 缴 纳 的 会 费，每 年 有６０
万元会费之收入，其中的１０万元办僧教育及其

它慈善公益。三是佛教僧团创办的企业、银行等

实业的 利 润 收 入，其 中 的 部 分 亦 可 作 为 慈 善 经

费。四是慈儿院毕业之儿童，后从事社 会 职 业，

既经成立，或令每年量捐慈儿苑费若干，或按职

薪所入捐二十分之一，或在苑制出手工等货物售

之以充 公 费。佛 教 慈 善 事 业 的 支 出 主 要 是 仁 婴

院、慈儿院、医病院的支出，不足部分则由佛教

正信会募化。

慈善在佛教中有着悠久的 传 统。到 了 近 代，

著名的佛教改革者太虚为了使佛教能够适应新的

时代要求，大力提倡佛教慈善事业。他既论证了

佛教慈善事业的佛法基础，也设计了较为完备的

慈善实践程序。时过境迁，虽然太虚设计的佛教

慈善事业已经缺乏实践基础，但古史今鉴，其中

的一些内容对当代佛教慈善事业仍有着重要的借

鉴和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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